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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異見者打壓圍攻大律師公會 削弱專業意見認受性
律師會：「公提」「黨提」違法

調查結果連政改意見書交政府
律師會上月訪問了超過690名會員，已於
日前將調查結果連同政改意見書遞交政府，
並於昨日舉行記者會介紹他們的意見。
律師會強調，基本法序言表明，基本法規

定了中央政府實行對香港的政策方式。因
此，提委會、特首普選投票安排，以至立法
會產生辦法包括功能界別方案，必須符合基
本法，「方案的合法性，首要原則是方案必
須符合基本法。立法機關制定任何法律不得
牴觸基本法。」
他們指出，提委會作為具憲制的基礎組

織，擁有提名2017年特首選舉參選人的實質
提名權，而非名義上的權力：「我要藉此機

會更義正詞嚴地講，任何削弱或取代提委會
憲制角色的方案，例如『公民提名』、『政
黨提名』等，都不符合基本法，亦即是違
法。」
就大律師公會早前指「公提」及「黨提」
違法後，被反對派陣營連環質疑。林新強在
記者會上主動提到，最近有些人聽到不同意
見，便以群體言論打壓，務求令對方退縮。
比如大律師公會以專業法律角度，解釋提委
會權力，就立刻受到異見人士圍攻，質疑其
公信力，並千方百計削弱專業意見的認受
性，「我絕對不認同這些政治手段，在同一
事件上有不同看法很普遍，大家應當互相尊
重。」
關於提委會組成，律師會同意提委會「可參

照」現時選舉委員會組成，但不應硬性規定必
須使用選委會的條文，「意即『不參照』應該
有合理理由。」他們又贊成提升提委會「廣泛
代表性」元素，如增加提委會成員數目及界別。
為增加提委會直選元素，可擴大四大界別以至
新增界別，歡迎個別界別由公司票或董事票轉
成個人票。

「出入閘」人數涉「政治角力」
在「入閘」及「出閘」門檻的問題上，他
多次強調，數字是「政治角力」，律師會不
對此發表意見。被問到提委會應否有「篩
選」，林新強回應時說，基本法及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已規定特首參選權，如須對中央政
府和特區負責、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
等，而如被頒令破產及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
的人不能參選，「『篩選』是合理的，但條
件必須合法合理。」
被問及特首須「愛國愛港」，林新強說，

基本法「無呢幾隻字喺度」，但基本法規定
特首須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或已涵蓋「愛
國愛港」含意，「中央政府不信任你（參選
人），你又怎樣擔任這個職位呢？」
他進一步補充說，雖然並非不同意「愛國

愛港」準則，但「愛國愛港」實屬抽象詞
語，難用現有法律條文及機制作判斷，從而
決定他能否被提名。

政改原地踏步 整個社會付代價
會上，林新強總結律師會會員調查發現，
73%受訪會員質疑本港能否按照基本法，實
現2017年特首普選及2020年立法會普選的最
終目標；近八成表示若政改失敗告終，下次
選舉沿用現有制度感到失望；有近六成受訪
會員認為法治重於自由及民主。林新強強
調，政改原地踏步，屆時整個社會都要付出
代價。
針對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律師會認
為，任何功能組別改革，須符合最終廢除功
能組別的目標，並建議2016年立法會選舉增
加地區直選議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香港大律師公會早前表明「公民提

名」及「政黨提名」違法後，香港律師會昨日亦嚴正表明，任何削弱或

取代提名委員會憲制角色建議，如「公提」及「黨提」等均不符合基本

法。律師會主席林新強特別提到，大律師公會以專業法律角度解釋提委

會權力，但隨即受異見者圍攻打壓，並千方百計削弱其專業意見的認受

性。他絕不同意這些政治手段，期望社會能互相尊重。

律師會政改意見要點
■「公提」、「黨提」違反基本法。
■提委會擁有實質提名權。
■提委會可參照現有選委會組成。
■提升提委會「廣泛代表性」元素，包括增
加提委數目。

■特首須對中央及特區政府負責。
■立法機關制定任何法律均不得抵觸基本
法。

■大部分會員認為政改若原地踏步將十分失望。
資料來源：香港律師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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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憂分歧擴大 籲依法推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首

階段政改諮詢圓滿結束，社會主流支
持依法落實普選。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接受財華網《有話直說》訪問時強
調，任何方案均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特別是不能偏
離開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基礎，並引述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已明確否定所
謂「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擔
心若反對派再堅持不符合基本法的建
議，甚至天馬行空提建議，只會擴大
分歧，屆時政改方案或無法通過。

譚耀宗：提委會組成須符基本法
財華網近日上載政改系列訪問。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在節目中介紹民建聯
政改方案。他說，方案涵蓋了幾個重
點，包括提委會組成必須符合基本法
要求，參照現時選舉委員會4大界別
組成模式，並按比例擴大至 1,600

人，即4大界別增至100人，並新增
青年組織、婦女組織、中小企業及輔
助專業等界別，有關公司票及團體票
安排則暫時毋須作調整。
就有人建議提委會增加區議員數目

以增加民主成分。譚耀宗回應時直
言，第四界別只有400席，若將區議
員悉數加入或會過於偏重，若將區議
員加入不同界別如專業界別，涉及一
定困難，或要再作考慮，「最重要原
則是必須要保留4大界別，區議員安
排隨後再作安排。」
被問到候選人需獲過半數有效票是

門檻太高，譚耀宗強調，候選人日後
有機會成為特首，因此，候選人須獲
不同界別認同其能力，過半數有效票
要求實不為過，「民聯建就有關問題
進行兩次民意調查……調查內容為候
選人在提名委員會內要取得過半數提
名做法的意見，結果過半數的受訪者

是同意。」
他強調，任何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
及人大常委決定，先較容易「走埋一
齊」，「若各方同樣朝此方向，相信較
容易達成共識。『泛民』提出的包括
『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已有偏
離，相關建議亦不符合基本法。若『泛
民』堅持會出現較難處理的情況。」

吳亮星：「公提」「黨提」不可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吳
亮星坦言，若各方依舊堅持原有立
場，分歧或會越來越大，「『公民提
名』及『政黨提名』均不可行。任何
方案必須與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相靠
近，並在此範圍內尋找各方可接受的
方案。如果不朝這個方案尋求共識，
大家提100條方案也是離題，方案達
成共識的機會就很低，分歧只會越來
越大。」

新論壇倡提委會隨機增300新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論壇昨日建議，
提委會人數由目前的1,200人增至1,500人。目前選
委會4界別不變，但新增300個提委名額，並在全港
300多萬選民中通過隨機抽樣方式選出，讓全體市民
都有同等機會參加，又建議參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提委
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正式候選人。

新論壇立法會議員馬逢國昨日在記者會上
介紹說，明白市民希望參與提委會的訴求，
故建議目前選委會4界別1,200人產生辦法不
變，但同時新增300個名額，通過隨機抽樣
方式產生，讓委員包括了年輕人、家庭主婦、
退休人士及不同行業等人士。
他又說，有關建議參考自雅典的民主制
度，好處是具代表性，可操作、公平、包
容，均衡及中立，避免在選舉動員的過程
中撕裂社會，加劇社會矛盾，也可避免被
財團操控，實踐更大程度的「公民參
與」。

每位提委只可提名1人
新論壇又建議，每名提委會委員只可提名1人，獲

十分一提委提名，並事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和基本法者可「入閘」，上限為200人，惟要
「出閘」則須取得過半數提委支持，才可成為候選
人，初步構思最多選出三四名候選人出線，讓選舉更
為聚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社會普遍認同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前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表示，已故
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中
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初，已表明「必須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
港」，故特首必須由愛國者的港人來
擔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有的打
着各種「爭民主」旗號的人進行的特
首產生方式之爭，「顯然包含有一些
內外勾結的反華勢力篡奪特區管治權
的圖謀。」
當年親歷中英談判的周南接受最新
一期《紫荊雜誌》訪問時，憶述在中
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之初，鄧小平直
指「應該想到總會有人不打算徹底執
行中英協議……總會有人要搗亂」，
「（搗亂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
不能排除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
來自某種國際力量。」

照搬西方制度恐釀動亂
他續說，當時英方一反常態忽然提

出要「還政於民」，立即搞「普
選」、「三權分立」和推行「代議
制」，鄧小平駁斥指在政制問題上沒
有所謂「國際慣例」和「普世標
準」，「現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就不
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今
後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否則會
造成動亂，又質疑「對香港來說，普
選就不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我們
說，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
國、愛香港的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
出這樣的人來嗎？」
鄧小平當時又表明「『港人治港』
要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說必須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周
南認為，若去掉「以愛國者主體」的
「限制和標準」，「港人治港」在闡
述和理解上就不全面，根據「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的標準，特首
必須由愛國者的港人來擔任。

他形容，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對
有人提出異議感到匪夷所思，質疑這
些人別有用心，「難道可以允許由一
個天天反對中央，一個不愛中國而愛
其他國家的人來擔任特首嗎？如果是
那樣，香港特區還是不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特區了？」

打着「爭民主」旗號 勾結反華勢力
他又質疑，有的打着各種「爭民

主」旗號的人進行的特首產生方式之
爭，「顯然包含有一些內外勾結的反
華勢力篡奪特區管治權的圖謀」。
周南又憶述，鄧小平生前說過「一

國兩制」必須是「一國」前提下的
「兩制」，「『一國』是個大前提、
大主體」，而特區享有的「高度自
治」權不是特區所固有的，而是由中
央賦予的，「高度自治」並不是「完
全自治」。
當時，鄧小平又提醒官員，「切不

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這種
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那個方
面。如果香港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
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如果把香
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社
會主義及大陸的基地，怎麼辦？中央
就要干預，不干預就越搞越大。」
周南認為，「一國兩制」的理論和
一系列相關指示不但沒有過時，而是
具有長期的現實指導意義，是值得對
照現實情況，認真加以研究和思考。

主權無回旋餘地
批英圖延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
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30周年。親
歷談判過程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周南接受最新一期《紫荊雜誌》訪問
時，表示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對國
家主權立場十分堅定，強調「中國在
主權問題上沒有回旋的餘地」。他又
批評英國多次提出「以主權換治
權」，以圖在香港維持其影響力。
周南表示，談判全由鄧小平對國家

主權立場十分堅定，並憶述已故英國
首相戴卓爾夫人曾設想過以武力抗
拒、由聯合國託管或製造「港獨」等
方式阻止中國收回香港，後來轉為提
出「以主權換治權」，更威脅「要保
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由英國來管
治。如果中國宣布收回香港，就會給
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和後果」。
當時，鄧小平立刻駁斥，強調「中
國在主權問題上沒有回旋的餘地」：
「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
個問題，就是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

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
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
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打下了「鐵
娘子」的氣焰。

英搞小動作 圖奪中央管轄權
周南憶述，英方其後搞了許多小動

作，搞所謂「三腳凳」，又要求草案
刪去香港特區「直接隸屬於中央人民
政府」的字眼，並將「高度自治」改
為「完全自治」。周南認為，英方用
心顯然是企圖剝奪中央對特區的管轄
權，將特區變成一個能為英方操控的
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這理所
當然地為中方駁斥和拒絕。」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拋出推翻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三違反」
政改方案。周南指，當時鄧小平一針
見血地指出：「這仍然是個涉及國家
主權的問題……他們要從政治入手，
搞『政治民主化』來保持英國的影
響，回歸後英國仍然要管理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資深大律師莫樹聯昨日在報章以〈提
名委員會與相關的憲制原則〉為題撰文，強調
基本法的重點在「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故
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
人，在考慮到選舉人的角度的同時，也會顧及
所代表界別的利益，不但對民粹主義作出制
衡，更能「防範有毒性和不穩定的政治混合體
的產生」。
莫樹聯在文中指出，根據2007年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提委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
定組成，同時根據四大界別組成的選委會，在
附件一亦被形容為「具有廣泛代表性」，故此
「參照選舉委員會的規定組成的提名委員會，
也必然會滿足這憲制要求」。

港政體須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他解釋，基本法多款條文，以至特首產生辦

法體制的理據，都是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在「陳裕南案」中
的判辭，就引用了姬鵬飛對基本法有關政治體
制設計的解釋，即必須「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
實際情况出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為此，必
須考慮社會各階層利益，政治體制必須促進香
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莫樹聯並引用《經濟學人》最近一篇題為

〈民主出現了什麼問題〉的文章，指出一些民
主國家倒退，香港雖不是以民主見稱，但卻是
「繁榮穩定的典範」。他相信，基本法的設計
者，在界別代表制的歷史基礎上，制定了基本
法的政治路線圖，而以界別為基礎的體制，將
繼續在普選的安排上發揮作用。

「防有毒不穩政治混合體產生」
他相信，在提委會參與提名時，不僅考慮到

選舉人的角度，也會顧及所代表界別的利益，
故此不但對民粹主義作出制衡，亦能「防範有
毒性和不穩定的政治混合體的產生」。

莫樹聯又談到特首須愛國愛港的問題：這雖非特首普選
的「法定先決條件」，但反映了基本法第四十三條的精
神，「即行政長官必須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負責。」
他強調，基本法的主要理念之一，是要維護資本主義制

度，和摒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不單要求特首在就任前
作出有關宣誓，同時候選人將有充足機會，證明他們具備
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與特區負責的能力。

■香港律師會表明，任何削弱或取代提名委員會憲制角色建議，如「公提」及「黨
提」等均不符合基本法。 梁祖彝 攝

■周南。 資料圖片

■1984年9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外長周南和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分別代表
本國政府草簽《中英聯合聲明》。 資料圖片

■■新論壇發表政新論壇發表政
改方案內容改方案內容。。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周南：鄧公明示特首須愛國 防挾洋篡權


